
附件 22 

臺北市 111學年度國民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班學生鑑定安置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鑑定通過評量證號碼如下： 

介壽國中數理資優班 

111050 

龔 O立 
111003 

胡 O 芃 

111049 

張 O 羽 

111108 

范 O 庭 

111023 

劉 O 廷 

111028 

楊 O誠 
111080 

曾 O輿 
111001 

柯 O 忻 

111007 

戴 O 閔 

111116 

王 O 恩 

111078 

陳 O 竣 

111073 

蔡 O 多 

111064 

侯 O 瑋 

111061 

王 O 佑 

111048 

張 O 允 

111033 

葉 O 恩 

111052 

陳 O 溱 

111057 

張 O 心 

111069 

曾 O 涵 

111058 

楊 O 臻 

111021 

李 O 鳴 

111046 

賴 O 涵 

111065 

吳 O 辰 

111093 

洪 O 宸 

111011 

柯 O 翔 

111106 

劉 O妘 
111077 

嚴 O耘 
111005 

車 O 騏 

111113 

黃 O 惟 

111012 

陳 O 中 

以上共計 30名正取 

備取一 備取二 備取三 備取四 備取五 

111074 

羅 O 迪 

111102 

楊 O 寬 

111101 

林 O 成 

111100 

林 O 東 

111020 

鄒 O 妤 

以上共計 5名備取 

二、經臺北市鑑輔會鑑定通過且接受安置學生，須於 111年 1月 19日（星期三）中午 12時前

繳交安置同意書（如附件 6-7，須經家長或監護人簽章）至本校特教組；逾時或未完成繳交

者，視同放棄，事後不得要求再行安置。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1 月 0 9 


